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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德对“我思”的理解

■陈艳波 毛九星

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，但他的“我思”模糊不清，存在着理论上的困

难。康德对笛卡尔的“我思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。详细考察康

德对笛卡尔“我思”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“我思”的模糊与含混，并解决了笛卡尔

理论的一些困难，把人类对“自我”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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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是寻求人类知识的不可

怀疑的基础，为此他对人类既有的知识和获取知

识的原则进行了普遍的怀疑，最终他发现作为思

维对象的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可疑的，只有包含“怀

疑”在内的“我思”本身不可怀疑。换言之，在追寻

知识确定性的过程中，笛卡尔发现只有“我思”才

具有真正的不可怀疑性，因此他得到了“我思故我

在”这个著名命题。笛卡尔通过这个命题确立了西

方近代哲学的思维内在性原则，在他之后，不管唯

理论哲学家还是经验论哲学家，都主要从认识主

体的内在意识方面开始对知识问题的探讨，思维

内在性成为他们普遍的出发点。正是在这种思维

内在性的思考范式之下，外部世界的存在和真实

性才会成为一个问题，以致休谟从完全的思维内

在性出发，得到了彻底怀疑外部世界存在的结

论。为了反驳休谟的怀疑论，康德开创了他著名的

先验哲学，其核心是站在休谟也赞同的内在经验

的基础上，探寻使这些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条

件。显然，康德先验哲学的出发点是笛卡尔的“我

思”，但康德对“我思”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

察。

一、笛卡尔的“我思”

笛卡尔试图为人类知识寻求坚实的基础，他

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对现有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的

清算。首先，笛卡尔通过“梦的论证”对感性获取的

知识进行了怀疑，认为这类知识是不可靠的，因为

我们的感官和整个外部世界或许根本不存在。比

如，我们在梦中感受到外部世界，但事实上，我们

没有使用我们的感官，也许根本不存在一个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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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在那里供我们感受。因此，感官获取的关于外

部世界的知识在根本上是可疑的。怀疑掉了感性

知识，那么人类通过理性建立的数学或逻辑知识

是不是确定不可怀疑的呢? 应该说，通过“梦的论

证”无法怀疑掉数学和逻辑的知识，因为数学和逻

辑的知识不是感官感觉的外部世界的对象，我们

不管是醒着还是在梦中，数学和逻辑的知识都是

一样的。梦中图景指向的对象可能并不真实存在，

但它必须符合数学和逻辑的原则。须知，笛卡尔寻

求的人类知识完全不可怀疑的根基不但事实上不

可怀疑，而且关键还要具有不可怀疑性，即我们不

能够设想对其进行怀疑。数学和逻辑的知识或许

事实上不可怀疑，但它们是否具有不可怀疑性

呢? 对此，笛卡尔提出，也许有一个恶魔，它和上帝

一样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它与上帝的不同只是它专

门欺骗我们，这个恶魔把这一切观念放在我们的

头脑里，或许“1 + 1 并不等于 2”，我们具有这样一

种观念只是那个强大的恶魔让它这样在我们的头

脑里呈现，进而我们一切数学和逻辑的知识都可

能是这个恶魔作用于我们的结果。这样，数学和逻

辑的知识就并非是不可怀疑的，并不具有不可怀

疑性。这就是笛卡尔的“恶魔论证”。
显然，笛卡尔通过“梦的论证”和“恶魔论证”

怀疑掉了人类所有通过感官和理性获得知识，那

么，笛卡尔要寻求的那个人类知识完全不可怀疑

的阿基米德点到底是什么呢? 笛卡尔认为，在普遍

怀疑之下，仍然有一样东西是确信无疑的，那就是

包括怀疑在内的思想本身。思想可以怀疑任何外

在对象，也可能怀疑思想之内的任何对象，却不能

怀疑自身，因为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，思想通过

怀疑一切来运作时，它已经作为思想存在了，对怀

疑自身进行怀疑本身也是一种思想，就此而言，思

想的怀疑活动并不能怀疑思想自身。
根据上面的分析，可以直接推论出来的是“思

故思在”，那么笛卡尔是怎么得到“我思故我在”的

呢? 原来，在笛卡尔看来，“思”是一种意识活动，是

“一个在怀疑，在领会，在肯定，在否定，在愿意，在

不愿意，也在想象，在感觉的东西”[ 1 ] ( P27) ，它需要有

一个承担者或活动的主体( substance) ，这个主体就

是“我( I)”。反过来，“思”是“我”的本质属性，“思”

与“我”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关系:“严格说来我只

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精神，一个

理智，或者一个理性，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

知道的。”[ 1 ] ( P26 )。因此，“思故思在”事实上也是“我

思故我在”( cogito， ergo sum)，这就是笛卡尔哲学

的第一原理。
从表面上看，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清楚明

白，但若仔细考量就会发现，这个命题仍有一些问

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首先，虽然笛卡尔论证了“我”

是“思”的承担者和执行者，是“思”的主体，所以有

“我思”就有“我在”，但这个“我”是什么意义上

的? 借用后来康德的术语，是先验自我还是经验自

我? 是否这两种意义上的“我思”都能够证明“我

在”? 与此相关联的是，“我思故我在”中的“我”究

竟在什么意义上“在”? 究竟是在一个纯粹智性表

象意义上的存在 ( being) ，还是可以在时空经验意

义上的存在( existence) ? 另外，“思”是杂多而凌乱

的，凭什么说这些“思”都是同一个“我”的“思”? 靠

什么保证不同“思”中的“我”的同一性? 应该说，笛

卡尔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些问题，但在他那里这些

问题并不清晰，特别是他没有明确区分先验自我

与经验自我，因而在讨论“我思故我在”时显得比

较模糊，有时在先验自我的意义上谈论“我在”，有

时又在经验自我的意义上谈论“我在”。康德察觉

到笛卡尔的这些晦涩之处，他通过自己的“自我”

理论对笛卡尔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

和辨明。

二、康德的先验自我

同笛卡尔一样，康德哲学的开端也是“思”，即

自明的主体意识。在笛卡尔那里，这一主体意识是

“我思”，在康德这里则是先验自我。虽然康德也用

“我思”来表示先验自我，但他赋予了“我思”新的

内涵。在康德看来，先验自我具有两层含义。首先，

先验自我是作为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具有完全同

一性的一个独特表象，是伴随一切表象的相关项，

康德对“我思”的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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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一切表象只有通过先验自我才向我显现，才

被看作属于我的。这一意义上的先验自我后来被

胡塞尔确认，并冠之以“纯粹自我”:“纯粹自我看

来是某种本质上必然的东西，而且是作为在体验

的每一实际的或可能的变化中某种绝对同一的东

西，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体验本身的实有

部分或环节。”[ 2 ] ( P15) 先验自我中纯粹自我的这一层

含义，表达了“我思”中“我”的内涵。第二，先验自

我是把各式各样的直观材料统一为一个概念的先

验统觉，由于它，诸杂多直观表象才具有统一性。
先验自我的这一层含义可以用“我思”中的“思”来

说明。由于先验自我有两层含义，而且与对“我思”

的理解直接相关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，我们将首先

更细致地阐释和分析先验自我的这两层含义。
( 一) 先验自我的两层含义

先验自我的第一层含义是作为相关项伴随我

的一切表象出现的纯粹自我，也就是“我思”中的

“我”。康德指出:“‘我思’这个表象必然能够伴随

所有其他表象，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

象。”[ 3 ] ( P89 )“我意识到我自己，既不是像我对自己所

显现的那样，也不是像我自在地本身所是的那样，

而只是‘我在’。这个表象是一个思维，而不是一个

直观。”[ 3 ] ( P104 ) 这就是说，作为纯粹意义上的“自

我”，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的，不会因为表象的变

化而变化，这个“自我”是“对一个思维主体的自动

性的某种单纯智性的表象”[ 3 ] ( P205 )，它只是一个独

特种类的表象，而这个独特的表象是我的每一个

表象的相关项，伴随着我的所有表象而发生。先验

自我作为一个主体，是伴随我的所有表象的智性

表象，使每一个表象都向我显现，因而属于“我”。
可以说，是“我”在表征着其他的所有表象，先验自

我是我的所有表象的先验主体，我的所有表象都

依于先验主体这个与所有表象同一的相关项而显

现。关于纯粹自我，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，它作为

我的一切表象的一个同一的相关项，是我的所有

表象的承载者，也就是主体，诸杂多表象都相对于

它而存在，面向它而显现，并非是说诸杂多表象是

先验自我的规定性。

先验自我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先验统觉。所谓

先验统觉，是指主体在认识中的一种能力或机能，

以实现概念与直观材料的结合:“没有那种先行与

直观的一切材料，且一切对象表象都惟因与之相

关才可能的意识统一性，我们里面就不可能有任

何知识发生，也不可能有这些知识之间的任何结

合和统一发生。现在，我要把这种纯粹的、本源的

和不变的意识称之为先验统觉。”[ 3 ] ( P119 ) 主体必须

有统觉杂多经验的能力，才能使认识得以可能，否

则主体的知觉“就不会属于任何经验，因而没有客

体，不过是诸表象的盲目游戏，还比不上一个梦”[ 3 ]
( P123 )。也就是说，先验统觉是主体固有的或自发的

一种认知能力，正是这一能力使认识成为可能，因

此它是主体要具有经验或认识客体的前提。
先验自我的两层含义，事实上也是先验自我的

两种机能，纯粹自我的机能是使我的所有表象都是

对我呈现、属于“我”的，先验统觉的机能是对知觉

的杂多进行整理，形成统一的经验。那么，一个自然

的问题是，这两者有关系吗?康德指出:“作为一个

相关项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先验自我的同一性离

开先验统觉是不可设想的。”[ 3 ] ( P91 )因此，先验自我

的两层含义之间是紧密联系的，在康德的文本里，

这二者也经常纠缠在一起，但这并非因为康德的表

述含混不清，而是因为二者原本就有着深刻的内在

联系。从逻辑上我们就可以看出，“作为一个相关项

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先验自我”必定以先验统觉为

依据，作为其相关项的“我”也必定会伴随杂多的表

象而发生变化，这就好比读书的我是“我”，思考的

我是“我”，不同时间伴随不同表象的我都是“我”，
那么如何确定这么多的“我”是同一个我?这就依赖

于先验统觉。由于先验统觉，杂多的表象得到了综

合统一，因而伴随着这些表象的“我”才能都是同一

个我，“只是由于我能在一个意识中理解这些表象

的杂多，我才能把它们全都称为我的表象; 因为否

则我就会拥有一个如此驳杂不一的自己，就像我拥

有我所意识到的那些表象一样了”[ 3 ] ( P90 )。正是在纯

粹自我与先验统觉结合的情况下，我的所有表象才

能面向同一个我，属于同一个我，而不会产生我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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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杂多表象不相容的矛盾现象。
先验自我，无论是在“我”还是在“思”的意义

上，都不可被认识。即使这两个层面都可以被意识

到，“对自身的意识还远不是对自身的认识” [ 3 ]

( P105 )。因为“认识就在于被给予的表象与一个客体

的确定关系”[ 3 ] ( P92 )，换言之，“只有当我关系到一切

思维都在其中的那种意识的统一性而规定一个被

给予的直观时，我才认识任何一个对象”[ 3 ] ( P292 )。也

就是说，只有“我思”与直观材料结合，也即与一个

客体有某种确定关系时，才可以称之为认识。对于

第一层面的“我”，康德指出:“在统觉的综合的本

源统一中，我意识到我自己，既不是像我对自己所

显现的那样，也不是像我自在地本身所是的那样，

而只是‘我在’。这个表象是一个思维，而不是一个

直观。”[ 3 ] ( P104 )换句话说，“我”只是一个伴随一切表

象的相关项，只能是一个智性表象，这个“我”虽然

可以表述“我在”，但不是从直观而是从思维层面

上说的，这样的“我”并未与任何直观材料相结合，

只是纯粹意义上的“我”，因此只能被意识而无法

被认识。而对于第二层面的“思”而言，“思维就其

本身来看不过是一种逻辑机能，因而是联结一个

单纯可能直观的杂多的纯然自发性”，“借此 ( 指自

发性思维活动) 我向我自己表象出来，既不是‘我

在’，也不是向我自己所显现的那样”，“在单纯思

维时对我自己的意识中，我就是这个思维活动本

身”。[ 3 ] ( P307 )换言之，“我思”中的“思”作为单纯的活

动本身虽然同样可以被意识到，但这个“思”只是

一种逻辑机能，因而在此逻辑机能中伴随我的表

象的“我”，并不能理解为“我在”，而只能是某种思

维活动本身。
以上可以看出对先验自我两层含义进行区分

的必要性，因为先验自我，也就是康德意义上的

“我思”这一术语，同时包含了“我”与“思”，而这二

者具有明显的差别，“我”作为一个独特的智性表

象伴随我的一切表象，而“思”则是一种逻辑机能，

是思维活动，虽然二者有极为紧密的联系，并且都

只能被意识到而不能被认识到，但终究不同。
( 二) 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

只有“我”与“思”还不能达成真正的经验知

识，因为其中一个是智性表象，另一个是思维活

动，都不是直观，“我思”要运转起来，还必须与经

验材料结合，“若没有任何一个经验性的表象来充

当思维活动的材料，这个‘我思’的行动毕竟不会

发生”[ 3 ] ( P303 )。因此，康德的“我思”还需要引进另外

一个重要环节——— 经验性的表象，只有“我思”中

的“我”、“我思”中的“思”与经验性的表象这三者

共同作用，认识才可能发生，这与胡塞尔后来在

《笛卡尔式的沉思》中提出的意识的结构“ego －
cogito － cogitatum”已经非常接近了。
“我思”中的“我”作为一个独特的智性表象，

不是一个被给予的直观表象，所以不能被规定，即

不可被认识;“我思”中的“思”作为规定活动本身，

也不能被认识，但正是此规定活动带来了“被给予

的表象与一个客体的确定关系”而使认识成为可

能，所以“思”是认识得以可能的先天前提条件。而
“我不能把那种我为了一般地认识一个客体必须

预设的前提的东西本身当作客体来认识，而且那

个进行规定的自己( 思维) 和那个可被规定的自己

( 思维的主体) ，正如认识和对象一样是有区别的”
[ 3 ] ( P345 )。在这里，“进行规定的自己( 思维)”即是作

为一种逻辑机能的先验统觉，也就是“我思”中的

“思”，是第二层意义上的先验自我。那么，什么是

“可被规定的自己”呢?这个可被规定的自己即“被

思的我”，又被康德称为“被思的客体”，“这个客体

并不是对进行规定的自我的意识，而只是对可被

规定的自我，亦即对我的内直观( 只要它的杂多能

按照思维中统觉的统一之普遍条件而联结起来)

的意识”[ 3 ] ( P103 )。由此可知，可被规定的自己作为自

我客体的存在，是我在内直观中向自己显现的杂

多在思维的机能方面被规定的结果，所以“我关于

自己只拥有我如何对自己显现的知识”[ 3 ] ( P105 )。
这里有一个看似矛盾的地方: 康德也称“可被

规定的自己”为“思维的主体”，而显然可被规定的

自己只能是“被思的客体”，即作为自我客体的存

在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了解康德的“主体”一词有两种

不同含义，这个表面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。一种含

康德对“我思”的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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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是所有的客体都是对“主体”的显现，这里的主体

是客体的承担者，是实体; 另一种含义是所有的客

体都是面向“主体”而显现，这里的主体是绝对的主

体，前面提到的纯粹自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主体，

所有“我”的表象都面向纯粹自我而显现和存在。所
以，当说到“A 是 B 的主体”这个命题时就有两个不

同的意义: 其一，A 以 B 的方式显现 A 自身，B 是 A
的规定性，并在此意义上依存于 A，这里“主体”是
实体或者客体意义上的主体; 其二，B 面对着 A 而

显现，相对于 A 而存在，此种意义上的“主体”只能

用来表示纯粹自我。当康德称“可被规定的自己”为
“思维的主体”时，此“主体”的意义是实体或者客体

意义上的主体，这个实体意义上的“可被规定的自

己”就是经验自我，它以诸思维的方式显现着自身，

诸思维是它的规定性而属于它，所以可以说经验自

我是诸思维的主体。换言之，经验自我是我对我的

内直观的一种觉知和显现，“我关于自己只拥有我

如何对自己显现的知识”[ 3 ] ( P105 )。
综上所述，康德对自我的理解包含三重含义:

纯粹自我、先验统觉和经验自我。其中前两者都不

能被直观因而只能被意识而不能被认识，只有经

验自我是能够在时空直观形式中给予出来而被认

识的。

三、康德对笛卡尔“我思”的三重理解

立足于对自我的三种理解，康德分析并澄清

了笛卡尔“我思故我在”命题的三种不同意义。
首先，把“我思”理解为“先验自我”，因此“我

在”的意思是一个简单的、毫无内容的智性表象的

存在。这种意义上的“我在”只能说是 I am ，而不能

说是 I exist;“我思故我在”也只能翻译为“I think
therefore I am”:“我在( I am) 这一表象表达出能够

伴随一切思维( thinking) 的意识，它就是那自身直接

包括一个主体的存在( existence) 的东西。”[ 3 ] (P204 )这
里康德使用了十二范畴之一的 existence，应该说用

词不太严格。I am 与 I exist 意义不同，应该加以严

格区分，但康德有时将它们的用法混淆。一处明显

的证据是，康德说，“I exist”这个命题与“ I think”这

个命题是同一的，但“existence 在这里还不是什么

范畴”[ 3 ] (P303 )。另一处证据是，“‘我思’这件事表达了

对我的 existence 进行规定的动作。所以 existence
由此就已经被给予了”[ 3 ] (P105 )。这句话中的第二个

existence 的用法也是不严格的，通过“我思”这个规

定动作就直接被给予的只能是 I am 而不能是 I ex-
ist。也即是说，通过纯粹的“我思”直接被给予的既

有单纯的思维活动即规定动作、活动，也有毫无内

容的智性表象“我”，当然这两种“被给予”都不是就

直观的“被给予”意义上来说的。康德在引文的同一

处强调第一个 existence 即可被规定的我的 exis-
tence，只 是“感 性 上 的 即 作 为 一 种 现 象 的 exis-
tence”。这种可被规定的、作为现象的我的 existence
显然不同于仅仅在“我思”这个规定动作中就直接

被“给予”的我的 existence，即是说两处的 existence
意义不同。

其次，康德也称笛卡尔的“我思”是一个经验

命题，“我”在这个命题中不是一个经验性的表象，

而 是 “纯 粹 智 性 的 ， 因 为 它 属 于 一 般 思 维

( thinking)”[ 3 ] ( P303 )。说“我思”是一个经验命题的意

思是，不但作为相关项伴随着单纯思维活动的智

性在表征“纯粹自我”时不能脱离思维活动，此两

者只能以“我思”( 有我有思) 一起出现，而且此两

者也不能脱离经验性的表象，“若没有任何一个经

验表象来充当思维活动的材料，这个‘我思’的行

动毕竟不会发生，而这种经验性的东西只是纯粹

智性能力的应用或运用的条件而已”[ 3 ] ( P303 )。即是

说，当康德说“我思”是一个经验命题时，他强调的

是这个命题中暗含了第三项 cogitatum，即这个经

验命题实际上应表达为 ego － cogito － cogitatum。但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 cogitatum 只是作为“某种不

确定的经验性直观即知觉”，而非已经被规定了的

客体。所以，在第二种理解即“‘我思’是一个经验

性命题”中，“我思故我在”中的“我在”仍然不是作

为客体的经验自我的存有。
再次，把笛卡尔的“我思”理解为一个经验命

题或一个经验。[ 3 ] ( P203 ) 康德把这第三种意义上的

“我思”表述为“我实存于进行思维中”，这种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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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“我思”直接陈述着我在这个现实。也即是说，

“我思故我在”是同语反复: 经验自我以这样那样

的直观表象显现着自身实存于这些表象之中。“我

思”作为一个经验命题或经验，其中被给予的直观

表象已经在思维的机能方面得到规定，即被赋予

了与一个客体的关系，由此才能说作为客体的自

我的实存，否则谈不上“经验”。

四、笛卡尔和康德对外部世界存有问题的不

同处理

值得指出的是，虽然笛卡尔和康德都是以“我

思”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，但二者在处理外部世

界的存有问题上有很大不同。笛卡尔的“我思”陷入

了完全的意识内在性，以至整个外部世界的存有都

成为可疑的，需要靠上帝的存在来保证，这为后来

休谟等人的怀疑论留下了空间。而康德则在深入探

索和考察“我思”的基础上，对外部世界的存有进行

了证明，在一定意义上反驳了怀疑论。
在笛卡尔看来，实体是指“凡是被别的东西作

为其主体而直接寓于其中的东西，或者我们所领

会的……某种东西由之而存在的东西，就叫做实

体 ( Substance)”[ 1 ] ( P162 )。笛卡尔认为的实体包含绝

对实体和相对实体。绝对实体指上帝，而相对实体

是指只依赖于上帝而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存在的

东西，包括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。物质实体的本质

属性是广延，精神实体的本质属性是思维，这二者

相互独立构成心物二元论，也因此人对外部世界

的认识需要一个上帝来保证。
康德则指出: “对我自己的存有的单纯的、但

经验性地被规定了的意识证明了在我之外的空间

诸对象的存有。”[ 3 ] ( P203 ) 这里的关键是理解康德所

说的“被规定了”、“外部对象”及其“客观存有”是

什么意思。这个问题及其答案包含在两段决定性

的文本中:

我们自己拥有表象，我们也能意识到它

们。但这种意识尽管可以随意伸展到如此之

远、如此精确或准确，却仍然只不过是些表象，

即我们内心在这种或那种时间关系中的内在

规定。那么，我们是怎样做到为这些表象建立

一个客体，或者超出它们的主观实在性的各种

变形，还要赋予它们以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样

的客观实在性呢? [ 3 ] ( P181 )

如果我们研究一下，与对象的关系究竟会

赋予我们的诸表象以什么样的新的性状，这些

表象由此将获得的尊严是什么，那么我们就会

发现，这种关系所造成的只不过是使诸表象以

某种形式的结合成为必然的，并使它们从属于

某条规则; 反过来说，只是由于我们表象的时

间关系中某种秩序是必然的，这些表象才被赋

予了客观的意义。 [ 3 ] ( P182 )

这里康德指出，所谓客体，不过是诸表象以某种形

式按照规则必然结合的产物，而所谓客观性，就是

这种结合的普遍必然性。使得诸表象按照规则进

行必然结合的正是先验统觉，这里可以看出先验

统觉对作为客体存有的经验自我和外部对象的关

键作用。换言之，从外感观有诸直观表象被给予出

来，并不能证明外部客体的存有; 同样单凭内感观

也不能证明一个客体的存有。对外部世界持怀疑

态度的怀疑论者只承认直接的内部经验，但他们

没有看到，在他们承认内部经验的同时必须也承

认外部经验。因为无论内部经验还是外部经验都

是先验统觉进行必然综合统一的结果，外部经验

和内部经验都是直接经验。只有先验统觉对内感

官给予出来的诸直观表象进行规定即进行综合统

一，这些表象才会关联到客体，由此我们才能说具

有了内部经验或作为客体的经验自我的存有。一

旦我们承认了内部经验，即先验统觉对内直观诸

表象的必然结合，也就承认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存

有，即先验统觉对外感官表象的必然结合。
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康德对关于“外部世界”、

“在我之外”等概念的误解给予了决定性的纠正。
无论是内感官给予出来的直观表象，还是外感官

给予出来的直观表象，都是内心或意识的规定性

或状态，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只在这个意义上，这两

类表象都是“内在的”，“内在于意识”。所谓“外

部”，是指在空间中; 而所谓“在空间中”是指能被

康德对“我思”的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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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感官所知觉到、直观到。空间作为外感官的形

式，凡在外感官中被给予出来的直观表象就在空

间这个形式中。然而，单就一个知觉表象本身而

言，还只是内心状态的规定，并不能说表现了或具

有一个对象; 只有它与其他知觉表象一起经过先

验统觉的综合统一，才谈得上有一个客体或对客

体的经验。外部世界当然是客观存在的，但这种客

观性不是与主体性或主观性无关的客观性，而是

由主体性建立起来的客观性。
笛卡尔通过“普遍怀疑”达到了意识的内在

性。与这种无可怀疑的意识的内在表象或体验相

比，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显然是可疑的。之所以可

疑，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这种“客观性”，因为这种

客观性“超出”了表象的主观性和内在性。只要我

们尚未理解这种“超出”的含义及其“如何可能”，
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对我们而言就始终是可疑

的，是个谜。康德指出，外部对象不是我们的主观

表象，不像后者那样内在于我们的意识。外部对象

超出了主观表象，即是说它具有比主观表象更多

的东西。这个更多的东西就是必然的秩序和关系，

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外部对象是客观的，即普遍必

然的。然而，不论主观表象还是外部对象都是与主

体相关的，用胡塞尔的话说: 外部对象虽然超出了

内在意识的范围，但仍属于意向性的范围。康德对

“外部世界的存在”问题的重大贡献在于，他既不

像笛卡尔那样需要一个上帝来保证外部世界的客

观存在，也不是像独断论者那样先设定外部世界

的客观存在，再用这种客观性来说明主观性，而是

与之相反，他用主观性去说明客观性，即指出思维

对象的客观性其实是主体的思维活动建立起来的

普遍必然性。
当然，康德对此问题的解决也存在一定的不

彻底性。康德认为显现必有显现者，必须设定自在

之物来说明显现的来源或原因。这说明康德仍然

没有彻底摆脱胡塞尔所拒斥的“自然的态度”。只

要尚未摆脱“自然的态度”，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

提出表象或显现的来源问题，即追问显现的原

因。我们不是要回答这一问题，而是要摆脱“自然

的态度”。这不是说摆脱了“自然的态度”之后，我

们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而是说摆脱了“自然的

态度”之后，这个问题就不复存在。

五、结语

康德的先验自我，是对笛卡尔“我思”的深入

考察和探索。这种考察和探索不但澄清了笛卡尔

“我思”的模糊和含混，解决了他理论中的一些困

难，而且把我们对人类的“自我”和知识的理解大

大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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